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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團
法
人
臺
北
市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 
函

機
關
地
址
:
1
0
5
4
0
5
 
台
北
市
松
山
區
敦
化
北
路
1
6
8
號
1
1
樓

傳
真
:
0
2
-
2
5
4
5
-
1
7
6
6

聯
絡
人
及
電
話
:
楊
子
嫻

 
/
 
0
2
-
2
5
0
0
-
0
7
2
7

電
子
信
箱
:
i
n
f
o
@
a
m
w
a
y
h
o
p
e
m
a
k
e
r
.
o
r
g
.
t
w

受
文
者
:
中
華
民
國
教
育
部

發
文
日
期
:
中
華
民
國
1
1
4
年
6
月
2
日

發
文
字
號
:
 
麗
字
第
2
5
0
0
0
3
號

速
別
:
普
通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及
保
密
期
限
:
普
通

附
件
:
2
0
2
5
 
追
夢
計
畫
活
動
辦
法

主
旨
:
敬
請
惠
予
協
助
刊
登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
 
2
0
2
5
「
小
夢
想
·
大
志
氣
」

追
夢
計
畫
活
動
辦
法
於
中
華
民
國
教
育
部
官
方
網
站
,
並
發
函
至
相
關
協
會

組
織
,
以
利
報
名
參
加
。

說
明
:
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自
 
2
0
1
3
 
年
發
起
的
「
小
夢
想
,
大
志
氣
」
追

夢
計
畫
徵
選
活
動
,
幫
助
偏
鄉
、
弱
勢
兒
少
開
發
潛
能
,
實
現
夢
想
。
每

年
透
過
「
小
夢
想
·
大
志
氣
」
追
夢
計
畫
的
徵
選
,
已
經
贊
助
了
8
6
 
件
計

畫
、
幫
助
超
過
1
0
,
0
8
0
位
來
自
全
台
各
地
的
青
年
兒
少
完
成
夢
想
,
幫
助
缺

乏
資
源
的
青
年
兒
少
開
發
潛
能
,
實
現
夢
想
。
本
計
畫
也
持
續
推
動
青
年

培
力
,
鼓
勵
年
輕
學
子
思
索
未
來
挑
戰
,
培
養
自
身
對
應
能
力
,
發
掘
無

限
潛
能
,
達
成
夢
想
。

二
、
2
0
2
5
年
追
夢
計
畫
以
「
健
康
」
為
核
心
主
題
,
包
括
「
健
康
身
體
」
、

「
健
康
心
靈
」
、
「
健
康
社
區
」
三
大
面
向
,
鼓
勵
具
創
意
與
實
踐
力
的

提
案
,
受
助
對
象
以
協
助
高
中
以
下
學
生
為
原
則
,
啟
發
潛
能
、
實
現
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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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
並
回
饋
社
會
。
提
案
對
象
不
限
學
校
或
團
體
,
盼
成
為
熱
血
教
師
推
動

理
想
的
堅
強
後
盾
,
並
支
持
偏
鄉
及
資
源
不
足
學
生
,
縮
短
教
育
與
健
康

資
源
差
距
,
實
現
公
益
與
教
育
的
長
期
效
益
。

三
、
2
0
2
5
年
追
夢
計
畫
將
於
6
月
1
2
日
展
開
徵
件
,
邀
請
全
國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
(
高
中
高
職
)
(
含
)
以
下
各
級
學
校
、
師
生
、
社
福
單
位
及
相
關
協
會
組
織
等

踴
躍
提
案
。
本
計
畫
總
補
助
經
費
為
6
6
0
萬
元
,
單
一
提
案
最
高
補
助
金
額

為
1
5
0
萬
元
。
詳
細
活
動
辦
法
如
附
件
,
請
核
閱
。

四
、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委
託
信
賴
互
動
行
銷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承
辦

2
0
2
5
「
小
夢
想
·
大
志
氣
」
追
夢
計
畫
徵
選
活
動
,
後
續
事
項
由
信
賴
互

動
-
追
夢
小
組
協
助
辦
理
,
專
案
聯
絡
人
楊
子
嫻
,
聯
絡
電
話
:
0
2
-
2
5
0
0
-

0
7
2
7
 
°

訂 線

負
責
人
林
彥
秀

彥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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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「
小
夢
想
・
大
志
氣
」
2
0
2
5

 
追
夢
計
畫

H
O
P
E

 M
A
K
E
R
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
小
夢
想
大
志
氣

2
0
2
5
追
夢
計
畫

訂 線

計
畫
精
神

安
麗
台
灣
深
耕
台
灣
多
年
,
深
刻
關
注
偏
鄉
及
弱
勢
孩
童
所
面
臨
的
困
境
,
因
此
成
立
安
麗
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,
結
合
直
銷
商
的
力
量
,
資
助
需
要
幫
助
的
青
年
兒
少
,
期
望
藉
由

計
畫
進
行
社
會
公
益
且
促
進
公
眾
利
益
,
造
就
更
好
的
社
會
環
境
。

計
畫
目
標

安
麗
創
辦
人
理
查
,
狄
維
士
先
生
曾
說
:
「
如
果
你
有
夢
想
,
就
給
自
己
機
會
去
實
現
它
!
」

這
不
僅
是
安
麗
企
業
的
精
神
,
這
也
是
追
夢
計
畫
的
基
石
。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所

發
起
的
「
小
夢
想
,
大
志
氣
」
追
夢
計
畫
就
是
提
供
一
個
勇
敢
逐
夢
的
機
會
,
目
標
是
在
幫

助
台
灣
資
源
缺
乏
的
孩
童
及
青
少
年
,
鼓
勵
其
秉
持
熱
情
與
堅
持
的
精
神
,
將
夢
想
化
為
實

際
行
動
。
2
0
2
5
年
的
追
夢
計
畫
鎖
定
以
「
健
康
」
為
核
心
主
題
,
受
助
對
象
則
聚
焦
在
高
中

以
下
學
生
為
原
則
,
不
僅
結
合
教
育
與
公
益
,
更
鼓
勵
創
新
提
案
,
啟
發
兒
少
潛
能
,
協
助

其
實
現
夢
想
,
進
而
回
饋
社
會
,
成
為
正
向
進
取
的
人
,
目
標
詳
列
如
下
:

1
.
 
縮
短
教
育
資
源
差
距
:
針
對
偏
鄉
及
資
源
缺
乏
之
高
中
以
下
學
生
,
提
供
教
育
與
健
康

的
相
關
支
持
,
推
動
教
育
平
權
,
成
為
熱
血
教
師
們
的
教
學
後
盾
。

2
.

 推
廣
健
康
理
念
:
以
「
健
康
身
體
、
健
康
心
靈
、
健
康
社
區
」
為
三
大
主
軸
,
支
持
能
提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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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兒
少
健
康
發
展
的
創
新
計
畫
或
創
新
教
案
。

3
.
 啟
發
潛
能
:
鼓
勵
學
生
透
過
具
體
行
動
實
現
夢
想
,
發
掘
自
身
潛
能
,
提
升
競
爭
力
。

4
.
 
促
進
公
益
與
回
饋
:
計
畫
內
容
需
符
合
社
會
公
益
或
教
育
目
的
,
並
具
長
期
效
益
,
讓
受

助
者
能
回
饋
社
會
,
成
為
正
向
力
量
。

三
、
申
請
資
格
及
徵
選
類
別

多
年
來
安
麗
公
司
及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,
關
切
國
民
的
營
養
及
健
康
問
題
,
尤
其

關
心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之
全
方
位
健
康
發
展
,
故
2
0
2
5
年
的
追
夢
計
畫
鎖
定
以
「
健
康
」
為
核

心
主
題
,
但
受
助
對
象
聚
焦
在
「
高
中
以
下
學
生
為
原
則
」
,
以
下
就
計
畫
提
案
資
格
及
計

畫
主
題
內
容
等
注
意
事
項
分
述
如
下
:

1
.
 
提
案
資
格
(
符
合
一
項
即
可
)

各
級
學
校
、
教
師
、
學
生
、
學
生
社
團
或
學
校
育
成
中
心
等

政
府
登
記
有
案
之
非
營
利
組
織
或
經
主
管
機
關
登
記
之
自
發
性
民
間
團
體
:
如
協
會

或
基
金
會
等
機
構
及
相
關
公
益
組
織
(
需
提
供
登
記
證
書
或
立
案
證
明
)
。

2
.
 
徵
選
計
畫
的
類
別
及
內
容
(
提
案
主
題
)

徵
選
內
容
須
符
合
社
會
公
益
、
促
進
公
眾
利
益
或
達
成
教
育
目
的
。
若
為
長
期
例
行

性
之
課
輔
教
育
,
較
符
合
本
基
金
會
「
愛
陪
伴
課
輔
計
畫
」
之
長
期
贊
助
,
不
建
議

參
與
此
活
動
徵
選
。

徵
選
之
提
案
內
容
須
以
協
助
高
中
以
下
學
生
為
原
則
。

徵
選
提
案
內
容
需
符
合
以
下
健
康
主
題
之
一
:

(
1
)
 
健
康
身
體
(
H
e
a
l
t
h
y

 
B
o
d
y
)

>
促
進
學
生
的
身
體
健
康
與
運
動
習
慣
培
養
,
如
營
養
教
育
、
健
康
生
活
推
廣
、
體

育
活
動
等
計
畫
但
不
在
此
限
。

>
 
例
子
:
營
養
均
衡
教
育
課
程
、
學
校
團
體
相
關
出
國
賽
事
、
偏
鄉
運
動
器
材
資
助
。

(
2
)
 
健
康
心
靈

 
(
H
e
a
l
t
h
y
 
M
i
n
d
)

>
提
升
學
生
心
理
健
康
,
培
養
學
生
心
理
韌
性
,
幫
助
其
建
立
情
緒
管
理
、
自
我
探

索
及
正
向
人
際
關
係
的
能
力
等
但
不
在
此
限
。

例
子
:
心
理
健
康
講
座
、
情
緒
管
理
工
作
坊
、
藝
術
療
癒
活
動
等
。

(
3
)
 
健
康
社
區
(
H
e
a
l
t
h
y
 
C
o
m
m
u
n
i
t
y
)

>
 
鼓
勵
學
生
參
與
社
區
建
設
,
推
動
環
境
永
續
、
社
會
參
與
及
社
區
凝
聚
力
相
關
計

畫
等
但
不
在
此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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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
例
子
:
社
區
環
保
行
動
、
地
方
文
化
傳
承
活
動
、
校
園
綠
能
教
育
、
地
方
社
區
服

務
團
隊
等
。

3
.
若
先
前
已
連
續
3
屆
獲
得
追
夢
基
金
贊
助
且
於
此
次
進
入
決
選
階
段
(
評
分
排
名
前
 
1
0

名
)
的
提
案
單
位
,
將
由
安
麗
希
望
工
場
慈
善
基
金
會
另
行
召
開
董
事
會
以
專
案
處
理
,

討
論
其
補
助
計
畫
、
補
助
金
額
及
方
式
;
不
納
入
此
追
夢
計
畫
補
助
範
圍
內
,
不
再
列
入

決
選
階
段
評
選
,
其
缺
額
則
由
複
選
結
果
排
名
第
 
1
1
 
位
或
最
前
順
位
者
遞
補
之
。

、
申
請
日
期

2
0
2
5
年
6
月
1
2
日
(
四
)
至
9
月
1
2
日
(
五
)
中
午
1
2
點
截
止

五
、
報
名
方
式

請
點
選
以
下
「
我
要
報
名
」
進
入
系
統
填
寫
申
請
表
,
並
附
上
「
追
夢
計
畫
書
」
,
方
具
完

成
報
名
。

六
、
「
追
夢
申
請
表
」
內
容
包
含
:
(
需
於
報
名
系
統
內
完
整
填
載
)

1
.
 
計
畫
名
稱

2
.
提
案
單
位
(
個
人
或
團
體
)

3
.
提
案
單
位
簡
介
(
限
5
0
字
內
)

4
.
 
計
畫
受
助
對
象

◇
 
若
提
案
單
位
為
個
人
或
非
政
府
立
案
之
機
關
團
體
,
則
需
檢
附
提
案
者
接
受
輔
導
之

學
校
或
經
政
府
立
案
團
體
的
推
薦
信
,
信
中
須
註
明
此
學
校
或
團
體
為
計
畫
之
輔
導

單
位
,
並
願
意
擔
任
監
督
管
理
追
夢
贊
助
經
費
使
用
之
責
,
推
薦
信
需
有
官
印
證
明
。

◇
 
政
府
登
記
有
案
之
非
營
利
組
織
或
經
主
管
機
關
登
記
之
自
發
性
民
間
團
體
:
如
協
會

或
基
金
會
之
社
福
機
構
、
弱
勢
扶
助
單
位
等
相
關
公
益
組
織
,
則
必
需
提
供
政
府
單

位
核
發
之
登
記
證
書
或
立
案
證
明
。

5
.
提
案
單
位
與
受
助
對
象
之
關
係
(
如
非
本
人
)

6
.
 
申
請
追
夢
計
畫
贊
助
金
額

7
.
 
其
他
贊
助
資
訊
(
若
因
提
案
所
需
經
費
較
高
,
已
同
時
獲
得
其
他
贊
助
,
或
已
申
請
但
仍

未
確
認
是
否
贊
助
,
都
請
寫
明
,
無
則
免
填
。
)

8
.
 
徵
選
類
別
(
擇
一
)

(
1
)
 
健
康
身
體
(
H
e
a
l
t
h
y
 
B
o
d
y
 

)

(
2
)
 
健
康
心
靈

 
(
H
e
a
l
t
h
y
 
M
i
n
d
)

(
3
)
 
健
康
社
區
(
H
e
a
l
t
h
y

 
C
o
m
m
u
n
i
t
y

 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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